
郑 州 市 公 安 局

郑州市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文件

郑人口〔2010〕95 号

郑州市公安局 郑州市人口计生委

关于将流动人口计划生育信息采集纳入

暂住人口协管员工作职责的通知

为认真贯彻落实《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

强流动人口计划生育服务管理工作的通知》（豫政办【2009】

157号文件）、《中共郑州市委 郑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建立人

口和计划生育工作部门联动机制的实施意见》（政发【2008】

11 号文件）精神，进一步规范流动人口计划生育服务管理工

作，切实维护流动人口实行计划生育的合法权益，根据 2010

年 4 月 21 日郑州市政府第 24次常务会议要求，将流动人口

计划生育信息采集纳入暂住人口协管员工作职责，现就暂住



人口协管员采集流动人口公安部门信息和计划生育信息工

作提出如下意见：

一、指导思想

坚持科学发展观，以统筹解决人口问题、促进人口长期

均衡发展为目标，以加强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综合治理工作机

制建设为核心，按照公平对待、服务至上、合理引导、完善

管理的原则，把流动人口服务管理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规划，

结合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建设，加快推进户籍管理制度改

革，着力解决流动人口就业、居住、就医、子女就学等问题，

探索“以证管人、以房管人、以业管人”的流动人口服务管

理新模式，全面提升我市流动人口服务管理水平。

二、工作目标

按照建立健全“统筹管理、服务均等、信息共享、双向

考核”的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工作机制的要求，各县（市）区

暂住人口协管员，根据公安、人口计生部门所要求的信息内

容，统一采集，按需分割，并建立相应的工作监督、考评机

制，使全市流动人口信息采集工作步入经常化、规范化、科

学化轨道。

三、工作任务

（一）明确职责、严格奖惩

1.市级职责



（1）郑州市人口计生委流动人口管理处和郑州市公安

局治安支队联合制定流动人口信息采集的办法和所需的各

种表格，并对各县（市）区公安（分）局、人口计生委的流

动人口信息采集工作进行实时监控和检查。

（2）郑州市人口计生委流动人口管理处和郑州市公安

局治安支队 1、4、7、10 月份相互通报一次我市的流动人口

基本情况、总量等相关数据。

2.各县（市）区工作职责

（1）县（市）区公安（分）局要加大对暂住人口协管

员日常管理和工作协调，对其工作质量要定期进行检查。确

保信息采集无遗漏、个案信息准确。

（2）各县（市）区人口计生委要对暂住人口协管员队

伍信息采集内容、方法进行专题培训，定期进行抽查和指导。

（3）各县（市）区公安（分）局、人口计生委要每月

相互通报一次我市的流动人口基本情况、总量等相关数据，

及时了解在服务管理工作中出现的问题，采取措施，共同解

决。

3.各乡（镇）街道办事处、公安派出所工作职责

各乡（镇）街道办事处计划生育办公室和公安派出所要

管好用好暂住人口协管员队伍，要定期联合对暂住人口协管

员队伍集中进行教育培训，并要做到分工明确、责任到人。

要认真监督、督促协管员队伍严格履行工作职责，按照规定



内容做好流动人口的信息采集、《婚育证明》查验，确保流

动人口日常服务管理工作顺利开展。

暂住人口协管员采集流动人口信息后，要及时将公安部

门所需的信息内容录入公安暂住人口信息网络，将原始信息

采集的所有表格交由乡（镇）、街道办事处计划生育办公室，

由人口计生工作人员负责录入河南省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

理信息系统，并保存原始表格。

（二）明确考核，严格奖惩

郑州市公安局和郑州市人口计生委每半年联合对全市

流动人口信息采集工作进行抽查。依据抽查结果，全市进行

通报。

四、工作补贴

对暂住人口协管员在原有工资基础上每人每月补贴 100

元，所需资金由市、县（市）区两级财政各负担 50%。对工

作不力，信息采集不完整、变更不及时，造成一定后果的，

不予补贴。并对该乡（镇）、街道办事处和公安派出所因监

管不力进行通报批评。

二 〇一 〇 年 九月 二 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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